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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末，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 15.6%[1]。高

龄化趋势进一步凸显，养老服务供给压力持续加大 [2]。为实现

老有所养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

见》将普惠型养老服务列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方

向，进一步凸显了“市场化供给”和“面向广大老年人”两个

关键政策属性 [3]。这也为我国城市与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规划

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。规划普惠型养老服务设施，既需要空间

视角的设施布局，更需要社会视角的服务供给 [4]。不同于城市

级养老设施用于解决“保基本”难题，普惠型养老服务主要面

向居家社区养老类型，这一类型具有人多、面广、消费力弱的

明显特征，即使在依赖政府兜底的前提下也很难自给自足，必

须靠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解决。那么如何以较少的空间设施满足

分散、细碎、大量的养老需求，成为社区规划者的新难题。

日本比我国更早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，也曾出现类似的

困境 [5]。日本政府自 1990 年以来就逐步引导建立广泛的、嵌

入基层社区的、以零售设施为供给主体的普惠型居家养老服

务网络 [6]。市町村等各级政府、住房与规划部门、行业协会等

与 7-11 便利店、全家便利店、罗森便利店、德岛丸超市、太阳

广场（株式会社サンプラザ）公司①等零售企业开展多种形式

的跨界合作，成功依托小型便利店这一空间载体提供“就近就

便”的养老服务，极大地弥补了城市级养老设施规划的缺口。

“零售设施 + 养老”模式敏锐地捕捉到老年人步行能力弱这一

特征，深度嵌入社区与小区级服务业中，以广泛、包容、多样

的服务与产品供给，受到了日本老年人的欢迎，成为日本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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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市场化供给、面向广大老年人的普惠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在

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发展近 20 年，近年愈发在我国受到推崇，有望激

活我国具有老年人多、面广、消费力弱等特征的养老市场。此类服

务以广大老年人的步行范围为边界，在基层服务设施中嵌入养老服

务或产品，灵活补充城市级养老设施的不足，极大地便利老龄生活。

本文系统梳理日本的“零售设施 +养老”这一普惠型居家社区养老服

务模式的发展背景，从服务运营、服务供给、空间布局三个普惠维

度，解析这一模式的特征和成功经验。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由“保

基本”转向“广普惠”的国情，提出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“X+ 养老”

模式，立足普通居家养老群体，发展基础性养老服务，在社区生活

圈尺度灵活发展养老生活圈，从而积极应对快速老龄化的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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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度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，很好地实现了银发

经济的初衷。

有鉴于此，有必要系统梳理日本“零售设施 + 养老”

这一普惠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发展历程、模式特征和

成功经验，区分城镇和乡村地区来解析日本养老模式的鲜明

特征，总结相关经验，进而基于我国基层社区状况，为我国

新时期的基层养老服务设施发展提供政策借鉴。本文提出了

适合我国国情的“X+ 养老”模式，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，

优化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。

1  日本“零售设施 +养老”模式的发展历程

1990 年代后，日本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。2006 年，日

本 65 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突破 20%，新增人口减少，老

龄人口增多，城市中心商业街空洞化，社区综合超市数量

趋减，老年人等行动不便者的日常生活深受影响。日本政府

2023 年全国老年住房和居住环境调查显示，近 20 年深陷“日

常购物不便”的老年人比例由 11.6% 上升至 23.9%，在小城

市和町村地区更是接近 30%（图 1）。
发展以小型便利店为代表的零售设施供给普惠型养老服

务，成为日本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购物困难等问题的方案之

一。日本便利店凭借高效的空间使用策略和低人力需求的运营

模式，密布于大中小城市和町村地区 [7]，是社区重要的生活性

服务设施和日本民众最主要的日常消费场所。2016 年，日本

便利店行业规模达 6 923 亿元人民币，市场渗透率为 8.2%（中

国相关规模仅 1 334 亿元，渗透率 0.45%）①。据统计，日本

2026 年全国便利店密度高达约 46.2 家 /10 万人②。日本便利

店利用深度嵌入居住小区的优势，解决附近老人用餐、购物、

配送等需求，并拓展老年人陪护、家庭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安

全巡视等业务 [8]，与社区嵌入型养老设施共同构成微型养老服

务单元 [9]。2019 年，日本约有 38% 的老年人口居住在便利店

300 m 范围内，在东京的 23 个城区更是超过 85%[10]。以 7-11
便利店为例，2025 年 50 岁及以上客户占比超 40%，是每日到

店消费的主要群体，且该年龄段近 20 年的增长趋势与日本 65
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增势相同（图 2）。

图 1  日本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主要感知居住不便的各主要因素占比示意
资料来源：日本政府 2010年和 2023年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感知调查（https://www8.cao.go.jp/kourei/ishiki/kenkyu.html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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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日本 7-11 便利店各年龄层客户日均到店购物占比情况（2001—2025 年）
资料来源：作者基于日本近 20年 7-11公司年度财报（https://www.7andi.com/ir/library/co_financial/2026.html）和日本高龄社会白皮书（https://www8.cao.go.jp/kourei/whitepaper/index-w.html）绘制

① 数据源自 https://max.book118.com/html/2018/0224/154481413.shtm。

② 数据源自 https://www.meti.go.jp/statistics/tyo/syoudou/result/kakuho_2.htm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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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“零售设施 + 养老”模式的发展历程，可划分为市

场准备、空间优化、服务强化 3 个阶段，分别对应了早期探

索、以空间手段为主导、密织服务网络 3 个养老服务设施发

展阶段（图 3）。

1.1  市场准备阶段（1990—2003 年）
1990 年代，《大型零售店法》（大規模小売店舗法）的

实施、零售企业间竞争加剧以及私家车的普及，推动了日本

超市大型化并且向城市郊区迁移，使得就近购物困难问题初

步显现。2000 年前后，日本政府废除《大型零售店法》，推

出《大型零售店选址法》（大規模小売店舗立地法），并出台

《都市规划法》（都市計画法）和《市区商业街振兴促进法》

（中心市街地の活性化に関する法律），这三者被统称为《社

区营造三法》（まちづくり三法），其目的是通过限制大型超

市的选址来优化城市土地利用，加强零售设施与居民日常生

活之间的联系 [11]。但是，《社区营造三法》中对设立大型超

市导致的在交通、噪音、废弃物等生活环境方面影响因素的

严格审查，以及飞涨的地价，致使大型超市回流城市中心区

成本增高，因此超市郊区化、巨型化趋势加剧。此外，在社

会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，老年人等行动不便者日常购物困难

问题进一步恶化，居家养老需求无法被满足。

1.2  空间优化阶段（2003—2013 年）
2003 年，市町村政府部门与日本服务流通联合工会（全

国繊維化学食品流通サービス一般労働組合同盟）合作，以

振兴地方商业为目标，推出面向偏远地区老年人的移动便利

车售卖服务 [12]。日本政府 2007 年出台《现代流通体系革新

战略规划》（流通システム革新戦略），强调包括零售设施在

内的流通业在社区服务的社会公益性，及其在构筑可持续

发展社区中的重要作用，从而促进了步行尺度小型便利店业

态的发展，老年人等行动不便者是重点服务对象。2010 年，

日本经济产业部、厚生劳动部（厚生劳动省，其职能大致相

当于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卫生健康委员会两大部委

职能的集合体，并涵盖少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食品安

全监管方面的职责）、国土交通部、农林水产部联合推出“弱

势购物者支持项目”（買い物弱者支援対策事業），通过直接

向特定老年群体发放消费补贴，如为居住在人口密度极低地

区的高龄者发放生活性购物出行的交通补贴，或向为老年人

提供特别服务的零售设施等提供经营性补贴，以此促进提升

零售设施和服务在此类地区的密度。该政策一直持续至今，

纳入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公共支出项目，引导零售设施趋

向店面空间小型化、设施分布密集化 [13]，提高了市场主体向

老人供给零售服务的积极性。

1.3  服务强化阶段（2013 年至今）
随着日本独居老人增速加快，老年人孤独死、走失、诈骗、

突发疾病等恶性事件增多，相关社会治理压力激增。2013—
2017 年，日本市町村政府部门联合零售行业协会等陆续推

出面向街区层面老年人的《老年人安全守护协作方案》（高

齢者見守りネットワーク）和面向社区内老年人的《地区共

生型社会规划》（地域共生社会の実現），倡议便利店等零售

企业积极发挥“安全巡查”作用，并将普惠性养老服务及产

品加入零售设施业务范畴，更加周到地服务旗下店铺周边老

年人。实际上，早在 2000 年，日本警察厅曾实施“城市安

全驿站项目”（安全·安心ステーション事業），将街区零售

设施作为协助保障高龄者安全的基层节点。为提高市场主体

参与的积极性，各地方政府配套推出表彰措施。以东京世田

谷区为例，每年对出色参与的市场主体进行表彰和宣传。这

图 3  日本“零售设施 +养老”模式的发展历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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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举措进一步激励了零售设施通过主动拓展多元化普惠型养

老服务业务来承担社会责任，同时强化了基层服务设施与医

院、地区综合支援中心、警察局等城市治安和急救部门之间

的结合，提高了针对老年人的应急服务的韧性。

由此，日本零售业围绕老年人居住地步行范围，以社

区近邻型零售设施—小型便利店为载体形成差异化“零售 

设施 + 养老”模式①。城镇地区，以“便利店 + 养老”为主，

代表性企业包括 7-11 便利店、全家便利店和罗森便利店。三

者在为老年人提供费用代缴、日用品配送、房屋清洁等一般

性养老服务的同时，发展了面向多元养老需求的个性化服务。

7-11 便利店向老年人提供远程购物服务，全家便利店提供特

殊餐食、药物配送和简单疾病诊疗服务，罗森便利店提供上

门护理、日常检查和健康咨询等服务。在乡村地区，则以“移

动便利车 + 养老”的形式为主。代表性公司有德岛丸超市和

太阳广场公司，两者分别关注乡村和山村等偏远地区老年人

日常购物需求，利用改装后的小卡车搭载日用商品，向乡村

老年人提供派送至家门口的零售服务。

为更一步精准满足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，适应老年人

行动范围日趋缩小等特点，城乡地区市场主体因地制宜，分

别形成了由物业服务公司和地方微利型公司主导的“零售设

施 + 养老”模式。通过高效的资源整合，提高普惠型居家社

区养老服务的渗透率。

2  日本城镇地区的“便利店 +养老”服务模式

1960 年前后，日本经济快速发展，大量人口从乡村迁往

城镇。为应对新城市移民居住问题，日本政府成立日本住宅公

司（日本住宅公団）②，在城市近郊和新城建设大量提供长期

租赁为主的国有住宅 [14]。随着进入超老龄化时代，这些住宅

的住户高龄化、配套设施老旧化等问题导致了退租率攀升。

2.1  “便利店 +养老”服务的运营方式
2015 年，都市再生机构为留住高龄住户和再塑居住小

区活力，提出“便利店 + 养老”物业服务运营策略。通过免

除店铺租金，邀请 7-11 便利店、全家便利店、罗森便利店

等入驻旗下大型居住区，要求在门店内出售老年人生活用品

的同时，为小区以及周边高龄住户提供送餐、送货、安全

巡查、缴纳水电保险费用等普惠性养老服务（图 4）。该运

营方式下，居住小区的高龄住户可以在步行范围内采购日

常用品，提高了生活的独立性和品质 [15]。都市再生机构则

直接从续住率和入住率的上升中获取租金收益，相关利润

增幅远超零租金引进便利店的成本，并且地块物业价值和

品牌效益也得以提升。便利店虽然因提供额外服务增加了

人工成本，因入驻居住小区而减少了临时性客流收入，但

因为被免除租金从而降低了整体运营成本，并且因入驻小

区拥有稳定客户群体而增加了固定营业收入，还从增售老

年人商品和提供养老服务对接中获得了更多盈利，顺利实

现了店铺数量增长和企业规模扩张。

此外，非市场机制的广泛参与是“便利店 + 养老”赢得

高龄消费者喜爱并得到大规模推广的重要促进因素。日本失智

症管民协作委员会③、地方高校等非营利组织和零售企业为便

利店管理人员、店员等举办大量的公益性活动，形式多样且不

局限于专题讲座、图书出版、主题分享会等。帮助从业者积极

关注和正确认识衰老过程及其困境，传授与老人沟通技巧和急

救技能等，提升对老年顾客的包容性和服务的专业性 [16]。

2.2  “便利店 +养老”服务的提供方式
“便利店 + 养老”以市场化机制提供多样服务，既满足

老年人个性化需求，又与日本现有社区嵌入型养老服务设施、

① 日本城乡地区“零售设施 + 养老”模式类型相关详细信息可查看 https://docs.qq.com/doc/DUGhXZnhDT1djV3JU。

② 都市再生机构（都市再生機構）的前身，是一家由日本国土交通省主管的国资企业。1955 年成立后，在都市圈近郊或新城供应使用混凝土建
造公团住宅，规模高达 1 532 个，以长期租赁或共同持有等方式解决新城市移民住房问题，现主要业务为公司住宅运营。进入超老龄化时代后，
该类住宅设施老化、区位条件一般等问题凸显，虽曾多次对房屋进行修缮，但仍因零售等基层服务设施缺失，面临大量高龄住户流失问题。

③ 日文是“認知症官民協議会”，它是于 2019 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，现有包括金融、零售、住房等 100 个参与组织，旨在通过相关活动策划、行
业标准出台等促进国家和地方政府、行业团体等为患有痴呆症的患者及家庭提供帮助。

图 4  物业服务公司“都市再生机构”主导的“便利店 +养老”服务
运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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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| |

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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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护理保险（介護保険）由《日本介护保险法》规定，首要保障对象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，服务流程包含服务申请、认定调查、护理级别认定、
制定护理计划、获得服务和服务回访，个人实际支付费用为 10%~30% 的护理服务费（具体根据年收入确定），其他费用由保险承担。

图 5  便利店主动参与下的服务提供方式

/

急救设施等城市级养老服务设施实现上下联动，成为日本现

有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。引入便利店后，主动性服务产

品显著提升了“便利店 + 养老”模式的经济效益。一方面，

便利店店员主动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适时调整经营策略，

提供针对性服务，并反馈给社区嵌入型养老服务机构。例如：

协助老年人启用护理保险①，以帮助其下单，由社区嵌入型

养老服务或其他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护理服务，或引入老年家

政服务机构在便利店内设立周期性服务点，让老年人在住区

内享受照料服务 [17]。另一方面，送餐或送货上门的店员则会

在工作之余与老年人简单交流，可协助获取老年人的服务需

求，如帮助老年人在家完成护理服务网上申请、协助高龄者

请求上门医疗服务等（图 5）。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养老服

务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有效联通和服务资源高效调配，将居家

养老资源向老年人身边汇集。另外，便利店店员与老年人建

立的情感联系，极大促进了便利店在居住小区中的长足发展。

积极向社会输出“便利店 + 养老”实践价值，提升了养

老服务供给的品质。日本东京大学等高校针对“便利店为老

年人提供服务所带来的社会效应”等相关议题展开研究，通

过案例分析、量化分析等方式向学术界和政府证明推广“便

利店 + 养老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[18]，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

支持。

2.3  空间布局方式
便利店通过实体空间进入、社会功能融合、联动小区发

展 3 个步骤嵌入居住小区空间，同时将所提供的养老服务与

居住小区高龄住户深度绑定，从而实现互利共生。

图 6  便利店在居住小区以及社区的空间嵌入过程示意

     

C

A B

E

D

F

S1

a   

G
S2

G

C

A B

E

D

F

b   +

S2

S1
S4

S5

S3

     

2.3.1  实体空间进入

便利店入驻居住小区内部或小区 300 m 步行半径范围

内，在社区层面弥补早期基于活力成年人需求的服务设施空

缺，填补了基于社区全体老年人需求布局的服务设施空白 [19]

（图 6）。对于居住小区来说，便利店内部将增设可供住户

灵活使用的小型公共空间以及设施，如可供老年人休憩或用

餐的餐台、卫生间、洗手台等，丰富了居住小区公共开放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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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类型和功能，并对台阶、扶手、缓坡等进行适老化改造，

提升了小区公共空间的老龄友好性。

2.3.2  社会功能融合

便利店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供服务，实现与住区功

能的融合。首先，在家门口的门店服务和 5 分钟以内送货上

门服务，能够充分满足小区多个年龄段客户群体的即时生活

消费需求，同时可作为日本应急生活物资保障体系在社区的

末端节点 [20]，从物质层面实现了与小区生活功能的融合。对

高龄住户来说，便利店是社区和家庭停止运转后，可以长期

维持独自生活的重要功能空间 [21]，也是在可步行范围内进行

闲聊、聚会、休憩的重要场所 [22]。其次，因为客户体量较小

且稳定，便利店员工能有更多精力经营与顾客之间的关系，

从而发挥日常陪伴与关怀作用。具体表现为，长期购物使得

店员较为了解周边老年顾客的饮食起居习惯，当老人偶遇突

发状况时，店员能够及时察觉异常并提供帮助。此外，高龄

住户与店员的高频互动和情感联系具有互信、互惠和长期保

持稳定等特征，能有效缓解老年人孤独感，是日本独居老人

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 [23]。

2.3.3  联动小区发展

便利店利用活动策划引领高龄住户个人进入老龄宜居

社群，助力居住小区的生活方式再塑和活力再生。例如：便

利店通过举办商品促销日、服务机构去居住小区定点服务

日、图书分享会、插花等主题活动，吸引高龄住户等走出

住宅、融入以居住小区为核心的公共生活，将老年人紧密

联系在以便利店空间为关键节点的社会网络结构中，积极

培育地缘性社会资本 [24]。在为便利店空间引来人气的同时，

提升了居住小区整体的活力，促使便利店空间演变为小区

的活力中心。

3  日本乡村地区的“移动便利车 +养老”

相比于城镇地区，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日本乡村地区的冲

击更为严峻。劳动力和资源持续向大城市聚集，乡村地区零

售设施大量关停，“如何获得日常生活物资”成为乡村老年

人的最大困扰 [11]。德岛丸超市和太阳广场公司等基于自身优

势，分别推出合作运营和独立运营的“移动便利车 + 养老”

服务，在为老年人提供到家门口的零售兼日常照料服务的同

时，与地方共享盈利，承担社会责任，推动地方振兴，积极

应对乡村地区高龄化问题 [25]。

3.1  合作运营方式
合作运营方式是指第三方运营公司通过资源整合和平台

搭建，将零售供应商、配送服务方、购物困难老人等纳入一

个正向反馈系统，合作解决老龄购物困难问题。这一方式常

见于日本小微型零售服务企业中。德岛丸公司①因业务扩展

速度最快，成为合作运营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案例。

德岛丸超市是一家微利型运营公司，通过与地方超市、

销售加盟者合作运营移动便利车业务，所得利润由三者共同

分享②。德岛丸公司首先通过周期性寻访乡村居住点和承接

政府需求③，统计需要移动便利车送货上门服务的家庭或个

人，根据他们的位置和长期需要采购的商品信息，制定送货

路线；然后，根据采购清单与地方超市建立长期供货合作，

制定提货路线 ；最后，德岛丸公司向不同配送路线所在区域

征召销售加盟者，并为他们提供相关技能培训和移动便利

车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“移动便利车”便开始穿梭在乡村居

住地点之间，为老年人提供上门零售服务（图 7）。在运营中，

销售加盟者可以适时增减采购计划、调整运营路线、开拓新

客户、提供其他商品跑腿代购、接受子女委托上门照料老人

等服务，以增加营收。

随着德岛丸超市的业务不断扩大，眼镜公司、家具公司

和连锁零售设施都加入到供货合作中，共同分享这一服务运

营模式带来的社会增益，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也进一步得到

满足。截至 2026 年，德岛丸已与超过 140 家地方超市合作，

业务涉及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，运营线路约 1 200 条④，运营

利润大多由销售加盟者获得，以此激励其提供服务。德岛丸

超市尽管盈利微薄，但因积极响应地方政府的公益计划而获

得地方政府补贴。

3.2  独立运营方式
独立运营方式是由一家具备完备供货、送货、调配业务

的综合主体，独立向购物困难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方式，常见

① 日文“とくし丸”，创建于 2012 年日本德岛县。
② 德岛丸公司收取 120 万日元加盟费（参照 1 日元＝ 0.05 元人民币，折合人民币 6 万元，主要用于销售加盟者的营业卡车租赁、保险、技能培训等）；

销售加盟者收益＝产品销售价格的 17%+（售出件数×7 日元），部分特殊情况会向顾客收取每件 20 日元的销售手续费（每件折合人民币 1 元）；
地方超市收益则为销售增长部分。

③ 在日本，大量居住在乡村地区的老年人拥有合法驾照，可以方便地去到县域购买日常生活物资，但因高龄驾车者自身失误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

道路交通事故频发。考虑道路和驾驶者安全，日本警察厅交通局和驾驶执照科提出：高龄驾驶者主动申请作废驾照，将可换取由地方政府补贴

的移动便利车送货上门等服务。资料链接：https://www8.cao.go.jp/kourei/taikou-kentoukai/k_4/pdf/s8.pdf。

④ 笔者根据德岛丸公司官网“德岛丸全国范围”“运营单元数量”两个板块内容统计得出（https://www.tokushimaru.jp/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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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日本组织结构完善的中大型零售企业。太阳广场公司是面

向乡村地区老年人的代表性公司。

太阳广场公司是一家地方性中型零售企业，拥有完备

的供货系统和数家大型综合超市，旗下快乐专线（Happy 

Liner）业务以独立运营的方式向山村老人提供零售服务 

（图 8）。该方式中，商品、移动售卖员兼司机、移动便利车、

盈亏风险等皆由相应地区的下属综合超市直接负责。太阳广

场公司与德岛丸超市捕获老年人需求的途径相同，但在运营

① 太阳广场公司官网显示，截至 2026 年 5 月，快乐专线运营线路由 2014 年的 22 条合并成 6 条，运营范围缩减为須崎市、土佐市和高知市等山

村地区（https://www.sunplaza-kochi.co.jp/04kodawari/0403-05.htm）。

图 7  合作运营的“移动便利车 +养老”服务运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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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8  独立运营的“移动便利点 +养老”服务运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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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方面更加独立和稳定，品牌和规模效应更加显著。具体

表现在 ：综合抗风险能力更强，专注服务山区老年家庭 ；商

品售价较低，与地方超市售价一致且没有额外服务费用；商

品销路更多且盈利空间更大，长期与高知县地方疗养院、医

院、学校宿舍等中小型机构达成批量供货协议，接受周期性

送货路线以外的临时送货上门订单，拓展婚丧祭祀活动策划

与用品供应业务等。太阳广场公司的盈利空间大，对地方财

政补贴依赖低，但对于不能盈利的线路，拥有更大取消线路

的权力①，因而也较少参与地方政府推出的公益计划。

3.3  社会价值
“移动便利车 + 养老”作为日本积极应对乡村地区老龄

化问题的市场探索实例，具有 3 方面的社会价值。第一，连

接乡村老年人与地方零售设施——提升了乡村地区老年人生

活的独立性和品质，减轻子女等的照料负担，并拓展了地方

零售设施的销售渠道，实现与家庭赡养功能的互补，以及因

需定向延伸了城市零售设施服务。第二，活化乡村公共区域

为临时集市空间——移动便利车固定摆摊位置逐渐形成临时

集市空间，成为附近老年人相约碰面、交谈、信息交换的场

所，形成了常见热闹的生活场景，增加了乡村社区的社会资

本。第三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乡村地区振兴——面向地方就

近招募移动便利车售卖员并提供技能培训的举措，为地方新

增了灵活并具有可持续经济效益的就业岗位，缓解了乡村地

区因零售从业者短缺所导致的服务可及性弱的情况，并在更

大层面实现了养老服务供给的普惠性。

总而言之，日本城乡地区“零售设施 + 养老”模式有

效契合广大尚具一定活力的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需求，从服务

运营、服务供给、空间布局 3 个普惠性维度进行突破，结合

市场化手段，将养老服务因地制宜地嵌入到以物业服务为代

表的行业以及以小型和移动零售设施为代表的基层服务设施

中，形成了可持续发展且极具竞争力的普惠型居家社区养老

模式。

4  对我国发展普惠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启示

4.1  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“普惠”困境
为积极应对快速老龄化挑战，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面向

“在地安老”服务目标的设施发展政策，推动居家社区养老

服务由“保基本”的养老事业向“广普惠”的养老产业转

变，引导各行业基于自身优势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，强调通

过合作运营探索“X + 养老”以及服务上门等举措，促进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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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服务设施拓展普惠型养老功能，推动普惠性质的养老资源

向老年人步行可达范围聚集（图 9）。但在政策实践过程中

始终面临“普惠养老服务不普惠”的设施发展困境。

与日本相比，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存在 3 个层面

的普惠性不足。服务运营方面，地方政府和国资企业长期作

为最大的居家养老服务提供方，运营主体较为单一，导致供

给模式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动力不足 [27] ；服务供给方面，

在兜底型和普惠型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影响下，服务供给对象

聚焦拥有社会保障和高支付能力群体，服务内容趋于高标准

化和专业化，溢出老年人日常养老需求，致使服务对象普及

面不广，服务内容广泛性不足 [28] ；空间布局方面，常见服务

设施密度以及服务供给覆盖率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挂钩，设

施选址往往与老年人居住地或步行范围不适配 [29]，存在居家

养老服务的空间可及性不均等问题 [30]。

4.2  日本经验对我国普惠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发展

的启示

4.2.1  服务运营：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“X + 养老”模式

增加多主体参与带动新服务供给模式，提升居家社区养

老服务运营的普惠性。在扩大参与主体方面，借鉴日本政府

引入市场主体参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政策，引导大型企

业拓展基础普惠型银发经济产业，联合行业协会吸引小型民

营企业、私营部门以及个体加入，发挥民营经济在居家社区

养老服务方面的灵活供给优势。在培育新服务供给模式方面，

借鉴日本“零售设施 + 养老”模式，鼓励非专业化经营主体

基于自身主体优势，拓展助老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业务，培

育多形态“X+ 养老”服务供给模式。例如：引导物业服务

公司将助老服务嵌入到物业运营范畴中，探索“新物业 + 养

老”模式；或者，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、社工驿站、志愿服

务队等作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灵活补充，鼓励职业学校和

科研机构参与相关人才培养与政策制定，形成“非盈利性组

织 + 养老”模式。

4.2.2  服务供给：立足普通居家养老群体发展基础性养老服务

发展面向广大居家养老服务群体的基础性养老服务内

容，提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服务供给的普惠性。借鉴日

本经验，优化我国养老服务设施补贴政策设计。避免市场经

营主体将政府补贴的养老资源投入到高端化、非常用性养老

图 9  我国国家层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政策梳理
资料来源：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[26]以及政务新闻和国务院政策文件库（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wenjianku/）绘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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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中。引导市场主体发展贴合广大居家养老群体的需求，

如助餐、上门护理、家政、安全巡查等，为广大支付能力有

限的普通家庭提供低成本、基础性的养老服务，促进普惠养

老资源与家庭养老方式互补互嵌，推动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运

营主体服务广大养老群体，实现微利可持续的经营目标。

4.2.3  空间布局：在社区生活圈尺度灵活发展养老生活圈

通过新增设施或在已有设施经营范畴增加养老服务业

务，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普惠性。充分考

虑居家养老主导下的养老服务设施微型化、分散化的空间布

局需求，借鉴日本成功依托便利店这一基层服务设施，发

展以老年人步行尺度为核心提供养老服务的经验，因地制

宜地引导近邻型基层服务设施依需拓展养老服务功能，并将

其纳入我国养老服务体系。在城镇和乡村地区形成“3+1”
养老生活圈，即“区域—街道—社区 + 居住单元（小区）”

和“县—乡—村（行政村）+ 居住点（自然村）”。例如：在

经济较发达区域，通过新增提供多种养老服务的嵌入式设施

满足居家养老需求 ；在欠发达或用地紧张地区，则充分利用

社区生活圈已有设施，探索幼儿园、快递驿站、速达物流

业、高校食堂等发展养老服务功能，将照料看护、配送、助

餐等养老服务向老年人身边聚集，促进一址多能、一店多

用。

注：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。

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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